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5〕1690 号

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“十二五”
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总结的函

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：

《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改革

推进和总结报送工作的函》（桂发改经体函〔2015〕2235 号）收

悉。经研究，我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有两项作为配合单

位的工作任务：一是关于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；

二是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的工作。现将“十二五”期间

上述两项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如下。

一、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总结

（一）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

1.充分利用各类环保专项资金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

一是积极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，加

强对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的指导，并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

金的安排上给予适度的倾斜和支持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共下达中

央及自治区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25562万元，支持 48 个非

公有制涉重金属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实施，全面提升企业重金属

污染防治水平。

二是抓好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。“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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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”期间，自治区本级财政共安排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 1.65

亿元，通过以“拨款补助”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按照生态环

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融合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，

重点用于支持生态特色产业发展、生态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应用

示范、废弃物综合利用以及生态文明示范村镇创建等领域的项

目，5 年共安排补助项目 382 个，其中，安排 258 个非公有制经

济发展扶持项目，拨付资金 12622 万元，占生态广西建设引导

资补助金额的 77%。通过引导资金项目的建设，带动当地农村

地区积极发展生态、循环、绿色、有机产业。同时，项目实施

还引起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发挥当地生态资源优势、发展

生态特色产业的关注和重视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生态产业发展，

有效地推动了生态产业建设和发展方式转变，促进了地方经济

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
2.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合作发展，促进我区企业环境治理水平

的提高和环保产业做大做强。

一是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

业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0〕32 号） 、《关于印发“十二五”节能

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2〕19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发

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30 号）精神，结合《广

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总体部署，培

育和促进我区环保产业发展，优化环保产业市场环境，完善环

保服务支撑体系，探索创新环保服务模式，推动非公有制环保

企业发展。

二是环保产业稳步发展。根据 2011年全国调查资料，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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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及其相关产业包括环境保护产品、资源循环利用产品、

环境友好产品和环境保护服务业四个方面；广西 14 个地级市从

事环保及相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为 512 个，其中非公环保企业

占 85%。“十二五”以来，涌现一批上市企业、骨干企业。例如，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上市，填补了我区没有环保

上市企业的空白。从总体情况看，与全国相比，我区环保企业

规模不大，盈利水平较低，但我区环保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

间和潜力，随着近几年的蓄势发展，我区环保服务业各项发展

指标总体保持平稳增长，成为我区一项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三是非公有制环保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。随着新《环

保法》、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及国务院“大

气十条”和“水十条”等政策法规的出台，我厅严格环保执法，

加大治污倒逼力度，提高环境标准和要求，激发企业治污主动

性，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，释放环保产业潜在的市场

需求，我区环保产业发展迎来巨大商机。2015年 6 月 26日，自

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成功举办了一次规格高、规模大、影响范

围广的广西绿色产业投资洽谈活动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，区内

外 448 家单位、761人参加。活动推出了 94个对全国招商引资

的绿色产业项目，其中服务业项目 56 个；签约 37 个合作项目，

其中服务业项目 4 个，涉及污水垃圾处理及环境综合整治、新

材料、生态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。广西绿色产业投资洽谈活动

吸引了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、上市企业等一批有实力的非公节

能环保企业到广西投资发展。同时，利用广西绿色产业投资洽

谈活动带来的绿色商机，促进我区非公环保企业与国内外上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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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及合作。通过建立战略联盟、加强对外

合作，我区本土企业实力得以加强，助力环保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

创新。

1.简政放权，转变政府职能。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加大简

政放权力度，我厅分别于 2014年 3月和 2015年 10月两次对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》

进行了修订。将 77个类别的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到市级环境

保护部门，方便了企业项目申报审批，并推动了项目的属地管

理。

2.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。一是优化审批流程。对《环

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管理规定》进行了修

订，对民生工程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环境建设等项目开辟“绿

色通道”，简化审批程序。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限，提高审批效率。

此外，参加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部门联合审批活动，在现场尽

可能解决审批中遇到的问题，加快审批效率。二是提高便民服

务水平。在审批事项上，将“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”、“放射

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”和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

业主变更备案”三个事项由限期审批改为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

环境保护厅窗口现场审批，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审

查”做为便民服务事项纳入窗口受理，进一步方便了业主，提

高了办事效率，减少了办理环节。

3.开展全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人员技术大练兵活动，提高基

层环评管理人员业务能力。为继续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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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，确保下放的环评审批事项“放得下、接得住、管得好”，

进一步简政放权、实现环评审批提质增效，2015 年 10 月，我厅

在南宁市成功举办全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人员技术大练兵活

动，有效提升了基层环评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继续发挥各类环保专项资金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

展的作用。

（二）积极推进环保产业交流与合作，不断提升我区环保

产业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对基层环保部门项目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

帮助其进一步规范审批工作，提高审批效率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5 年 11月 30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